
1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報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時15分 

地點：純行樓2樓會議室 

主席：劉銘恩校長                                紀錄：許惠婷 

壹、 主席致詞：如附件一。 

貳、 各處室工作報告：如附件二。 

參、 校長綜合答覆及指示事項： 

一、 本學年度新任家長會長由謝宇軒醫師擔任，為考量會長門診時間，請各處室

若有需會長出席的會議或活動，請務必提早1個月前讓會長知道，以避免與門

診時間衝突；另外因門診地域性較廣，對於學校臨時性的需求較無法到場協

助，故有需會長協助的活動或會議，請行政同仁務必儘早讓會長知悉。 

二、 有關校慶活動流程請學務處思考學生換裝、大隊接力、園遊會進行及結束時

間等綜多考量，擬訂詳細的流程，以利下次會議討論。 

 

散會：上午11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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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國中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資料   

114/10/7 

教務處 

一、 114/10/14(二)上午本土語到校輔導 

二、 114/10/15(三)上午雙語教學訪視-家政 

 

教學組 

一、 114年新北市原住民語文競賽，901吳以冉獲排灣語朗讀國中學生組第二名，代表

新北市參加國賽，816吳以律獲排灣語朗讀國中學生組第四名。 

二、 114學年度新北市美術比賽，本校共有16件作品參賽，感謝美術老師協助。 (書法

類3件、水墨畫類1件、西畫類5件、漫畫類5件、平面設計類2件) 西區評選時間為

10/8。 

三、 9/22(一)七八年級精進班開始。 

四、 10/16(四)、10/17(五)第一次段考。 

五、 114學年度校內藝文競賽臺灣台語客語朗讀及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篇目相關資訊

已公告至校網校內藝文競賽專區，也已請各班學藝、國文老師、各級導協助轉

知。10/15(三)中午前各班繳交報名表。校內競賽時間11/3-11/11(屆時動態處比賽

若有影響廣播，敬請見諒)10/20(一)學藝集合時，發字音字形練習題、臺灣台語

臺灣客語朗讀及演說篇目。10/23(四)中午集合校園主題創作參賽學生，作品繳交

時間：11/11(二)13:15前。10/28(二)中午動態組抽籤，靜態組宣讀比賽編號。 

 

註冊組 

一、 114-1「段考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及「定期評量補考申請表」學期初已發給

各班，日前請託各級導提供電子檔讓尚有需要的班級印製及導師宣導。請導師利

用時間向班上同學宣導：段考為學校重要行事，學期初已將所有段考時間排定，

家長及同學不應隨意請假，若需請假請依請假規定處理；另外段考期間同學務必

遵守考場規則。感謝您！辛苦了！  

二、 因應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修正條文」內容「學生因 故

不能參加定期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 算。」

故本學期段考要請監考老師收回題目卷，預計段考結束三個工作天後將題目卷發

至班上並請任課老師檢討考卷，請監考老師留意段考時試卷的發放、收回及清點。

感謝您！辛苦了！  



3 

三、 114-1第一次段考成績輸入截止日為114.10.23(四)，新北校園通 APP 於 114.10.24(五)

可查詢成績，請各科任課老師務必於期限內完成成績輸入，定期評量 及平時成績

的欄位請勿空白。感謝您！辛苦了！ 

設備組 

一、感謝七年級導師及任課老師協助圖書館之旅暨解謎活動。 

 

學務處 

一、 10/20(一)班週會課因應七年級游泳自救及八年級群科參訪，改上10/17(五)第5-6

節課程。 

訓育組 

一、 10/22(三)8:00拍攝全校教職員團體照，敬邀各位同仁出席，留下美麗、帥氣的身       

影。當日第1~3節進行九年級各班團體照，第4節進行沙龍補拍。 

二、 10/27-29(一-三)為本校九年級戶外教育活動，為使活動順利進行，將於10/16(四)   

午休在會議室辦理導師說明會、10/23(四)早自習於飛揚館辦理學生說明會。 

三、教育局來文告知113-2服務學習補登延長至114年10月30日。 

四、 114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報名已完成送件，共計報名團體項目3項：女聲合   

唱(表演賽)、管樂合奏(表演賽)、弦樂合奏；個人項目16項，其中三項為非音樂

班跨組音樂班。 

 

生教組 

一、 學務處原則上同意各班一週可以穿著一次班服，但務必全班統一穿著；另有家長

反映制服買了都沒有在穿，建議各班一週至少穿著一次制服。 

二、 感謝行政同仁、專任教師、導師在防災演練(預演)的協助，麻煩負責照相及攝影

的同仁將資料上傳至教師 NAS→全校共用→學務處暫存資料夾→00防災→114防

災演練。 

三、 10/27(一)服裝儀容檢查 

四、 本學期交通安全會議併行政會議召開，若各處室同仁有針對交通安全建議可提出

討論。 

 

衛生組 

一、 行事曆新增相關事宜，10/7(二)流感疫苗工作小組會議、10/8(三)早自習為新生健

檢學生說明會、10/13(一)早自習為流感疫苗導師說明會、11/03(一)全校流感疫苗

接種，敬請同仁留意相關時程，感謝!! 

二、 回收廠目前已開放回收玻璃類的物品，若同仁有需求請協助將玻璃先清洗過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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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打掃班級回收，謝謝。 

三、 10月底將發下教職員第二次午餐繳費單，若同仁有用餐意願異動，麻煩請於10/27

前告知午餐秘書，感恩。 

四、 近日流感及登革熱盛行，請同仁若有身體不適，應盡速就醫，並依相關規定進行

請假，若有疑慮請洽健康中心。 

 

體育組 

一、 七年級游泳教學課程，辦理時程：第一梯次10/17(五)下午，701~708、第二梯次

12/3(三)下午，709~716。地點：國立體育大學游泳池 (有溫水設施)。 

二、 〔新莊分區中小學班際大隊接力〕榮獲佳績，815國中組八年級組第一名，晉級

參加新北市市賽。 911班，榮獲國中組九年級組第三名。 

三、 「2025世界盃公開水域游泳巡迴賽-第4站」(義大利站)，10/6~10/14，參加學生：

915蘇柏陵、911陳家均、816劉品岑。 

四、 「2025年世界青年西洋棋錦標賽」(阿爾巴尼亞、地拉娜)，10/2~10/17，參加學

生：801鄭堉宸。 

 

總務處 

一、 謝宇軒先生當選114學年度家長會長。 

二、 114學年度家長會會長交接及授證典禮時間在11/6(四)晚上19:00於好日子餐廳舉辦，

請行政同仁預留時間，籌備會議會另找時間說明。 

三、 第一次家長委員會安排於10/23(四)晚上19:00二樓會議室，目前因會長交接中，暫

時停止出帳。 

 

事務組 

一、 飛揚館舞台預計11月份進行破損面板更新工程。 

二、 預計10/19(日)進行聚賢樓後方柏油更新，以及純行樓後方與中央校道柏油局部修

補。 

三、 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採購案已完成招標，預計10/22完成改善，俾依消防法規定完成

申報。 

四、 10/4(三)下午完成戶外環境、1樓廁所及地下室病媒蚊噴消。 

五、 近日更新905教室及合作社前方老舊故障飲水機。另教育局本年度補助本校飲水

機1台，預計於年底更新915教室前飲水機。 

六、 本年度獲教育局配發2台冷氣，已安裝於917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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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北一女中2次火災起火因素疑似為電線短路造成事故，且氣溫持續高溫，使用冷

氣空調設備、風扇等電器設備頻繁，請各處室協助留意用電安全，發現有異常請

儘速向總務處報修。 

八、 請申請汽車停車同仁將停車證黏貼於左下角擋風玻璃上，以利警衛識別身份，並

請停放於停車格內；每學期停車費900元，預計於11月份薪資扣取。 

出納組 

一、 下列費用尚有學生未完成繳費，未繳費名單已提供給註冊組、衛生組，煩請導師

協助督促學生儘速完成繳費(未繳費名單請見新北校園通 app ->學費 pay)： 

(一) 113-2註冊費尚有3人未繳(805、808)。 

(二) 113-2七、八年級培力班課輔費尚有2人未繳(805、808)。 

(三) 113-2第二次午餐費尚有2人未繳(808、909)。 

(四) 114年度九年級暑輔費尚有6人未繳(901、905、907、909、916) 

(五) 114-1註冊費尚有88人未繳(7年級19人、8年級29人、9年級40人) 

二、 逾期繳費方式(請導師協助轉知家長)： 

(一) 請持現金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請家長於確認學生繳費完畢後，至新北校園

app 確認是否銷帳完畢，以避免爭議)。 

(二) 請使用網銀、ATM 轉帳(操作方式請看繳費單第三聯倒數第3行說明) 

範例： 

 

 

 

文書組 

一、 114年6-8月簽報每月公文統計報表，針對逾期案件，進行逾期流程分析檢討處

理，截至114年8月止，其缺失如下： 

(一) 6月逾期案件3件，逾期情形經分析如下： 

1. 性質均為普通件， 承辦人對於「普通件」的每個階段的時效規定， 其中簽辦

時間較長，未依規定於16小時內簽辦，故應再加強留意，並務必於限辦日期

內結案、歸檔。 

2. 另核稿人員(單位主管)簽收及核稿時間較長，請務必於4小時內處理，且每日

查看是否有待核公文，以避免公文延宕。 

(二) 7月無逾期案件。 

(三) 8月逾期案件3件，逾期情形經分析如下： 

每單皆有專屬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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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質為一般公文速件， 承辦人應加強對於「速件」的每個階段的時效規

定， 其中簽辦時間較長，未依規定於8小時內簽辦。 

2. 另核稿人員(單位主管)簽收及核稿時間較長，未於2小時內處理。 

3. 案件若無急迫性，承辦人可申請修改速別，爭取較長的公文處理時效，以避

免因公務繁忙而造成逾期。 

二、 依據教育局新北教研資字第1141961304號函，煩請組長們於114年10月20日(星期

一)前完成「114學年度 國中、小（含進修部）定期公務統計報表網路填報作業」，

另「表四、學生裸視視力」請於114年11月7日(星 期五)前完成，感謝大家的協助。 

 

輔導處 

輔導組 

一、 多元適性發展課程(簡稱高關懷課程)已順利開課，感謝導師及授課老師的協助，

也懇請大家一同協助留意學生出席狀況，謝謝。 

二、 10/17(五)晚上七時至九時將辦理線上親職講座，講題：相伴不相絆，陪伴孩子探

索生涯進路 講師：郭葉珍 講座連結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wak-dsds-yhx，歡

迎同仁作伙來增能。本學期親職講座各場次也已公告於校網最新消息。 

三、 10/1-10/31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時間，已公告於校網最新消息，屆時請相

關同仁協助，謝謝。 

四、 家長日已順利辦理完畢，家長日建議單回覆也已請級導轉知提案的班級，補休申

請已處理完成，感謝所有教職同仁們的鼎力協助。 

資料組 

一、 10/17(五)下午辦理八年級社區高中專業群科參訪，當天中午12:25麻煩學務處協

助學生至操場集合事宜。 

二、 10/20(一)7:40-8:15於2F會議室辦理技職教育宣導九年級教師場。講師為東海高中

李匯慈校長。 

三、 10/20(一)12:40-13:00於大導辦召開八年級參訪後檢討會，請八年級導師與會。 

四、 10/21(二)下午安排七、八年級資優班學生前往民視總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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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31(五)下午辦理里仁誠食市集參訪，對象為八九年級學生(名額共35人)。 

六、 11/3(一)班會課為八九年級生涯手冊黏貼與反思填寫。請學務處於10/23前提供八

九年級學生獎懲及服務時數。謝謝您 

七、 本校11/13(四)早上生涯發展教育輔導訪視。 

特教組 

一、 近期特教班、資優班活動: (1) 10/17(五)特教班戶外教育活動：野柳海洋世界。 

(2) 10/19(日)資優班(7.8年級優先)：中研院 Open House (3) 10/21(二)資優班(7.8年

級)：民視新聞產業參訪。 

二、 有關第一次段考的特殊考場之考試評量服務，特教組將使用資源教室和電腦教室

1、2進行考試，會另發導師及學生通知單；考卷因涉及轉檔或特製作業時程，請

各科段考命題老師於教務處指定時間內，上傳至指定雲端。 

三、 資源班國數抽課學生定期評量成績以20%(普通班)及80%(資源班)方式計算，平時

成績則100%採計資源班課程計算，資源班導師於定評後統一彙整給教務處輸

入，非國數兩科的抽離的課程，資源班會另外提供成績給任課老師參酌輸入。另

外，英文科審核過需成績調整的學生名單，已發成績調整說明單給任課老師。 

四、 資優班數理抽課學生定期評量成績以100%普通班方式計算，平時成績則100%採

計資優班課程計算，資優班任課老師會交給教務處統一輸入。 

五、 114年度第3梯次國九資格重鑑已於9/19送件，須派案評估個案則於10/9送件，國

九特殊生換證共32件。 

六、 校內縮短修業年限計畫於10/8公告，校內開放申請時程為10/8至10/23為止。 

七、 本學期特殊生相關專業治療服務(物理、職能、語言)，安排在10-12月期間，屆時

會發放專業治療服務通知單，請導師協助提醒副班長點名簿登記，亦歡迎導師一

同參與，於學生治療時段可申請公假派代1節。 

 

進修部 

一、 校友會之畢業校友獎助學金、技藝優良助學金已公告在學校首頁，截止日期：

114年10月17日。 

 

人事室 

一、 公文轉知（1140826新北教政字第1141689826號）： 

請遵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採購及其他核銷案件降低廉政風險重要原則」。 

主旨：為強化行政效能，降低廉政風險，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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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法實務上曾發生採購及其他辦理行政業務人員，雖非貪圖自身利益，卻因登載

不實或未依法定流程辦理業務而涉及刑事責任，損及機關清廉形象及個人職涯。 

(二) 為避免因不諳法規而誤觸法網，貴校（園）教職員工皆應遵守以下「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採購及其他核銷案件降低廉政風險重要原則」（如附件1）： 

1. 公款法用與公款公用同等重要，即便未貪圖自身利益，處理與金錢、財物相關

或其他重要事項如有不實登載仍可能涉犯刑事責任。 

2. 採購及其他核銷案件各項流程之登載及所附單據務必真實，以免觸法。 

3. 驗收時應確認廠商依約履行。 

4. 採購應視金額級距，依法定流程辦理，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而分批採購，

以免遭質疑登載不實或圖利廠商。對於分批採購之認定及小額採購流程可參照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作業指引」辦理（如附件2）。 

(三) 為使貴校（園）同仁周知上述原則，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1. 請於主管會議或其他多元場合宣達前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採購及其他核銷

案件降低廉政風險重要原則」；並視需要擇適當條款增訂至學校相關規範或內

控流程。 

2. 請於貴校（園）黏貼憑證用紙適當處加註「核銷各項流程之登載及所附單據

務必真實，以免觸法」 

會計室 

一、 無報告事項。 


